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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贯彻中央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决策部署，落实国

务院降低实体经济成本、减轻企业负担的要求，推动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以下简称“各省”）进一步优化企业营商

环境，受国务院减轻企业负担部际联席会议（以下简称“联

席会议”）办公室委托，中国中小企业国际合作协会对全国

各省（区、市）企业负担情况开展第三方评价工作，形成了

《2018 年全国企业负担情况评价报告》（以下简称“报告”）。

现将评价情况报告如下：

2018 年评价工作，以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反映突出的

成本负担问题作为评价内容，以可获得的权威数据为基础，

根据企业纳税、缴费、制度性交易、融资、人工、用电以及

企业对负担的主观感受等 7个方面 19 项具体指标，进一步完

善了企业成本负担指数模型和评价指标体系，并结合政务环

境对各省（区、市）企业成本负担情况进行综合评价。通过

搜集梳理全国各省（区、市）宏观经济和财政数据，计算得

出相应的企业成本负担评价指数，并对具体指标的省际比较

排序和评价分析，为各地区有针对性地改进减轻企业负担工

作提供参考。

一、评价总体情况
1

根据企业反映成本负担问题的主要领域，报告将企业负

1 2018年报告对全国各省（区、市）企业负担情况对进行评价，所涉及指标主要采用 2017年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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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评价指数分为纳税负担指数、缴费负担指数、制度性交易

成本指数、融资成本指数、人工成本指数、用电成本指数以

及企业负担主观感受指数 7 个子指数，经过加权计算，得出

企业成本负担评价总指数（以下简称“总指数”）。计算结

果显示，2017 年全国各省（区、市）总指数分布在 0.833-1.105

（数值越小、排序靠前表示成本负担相对较轻）之间
2
，平均

值为 0.986。各省（区、市）指数排序情况及主要特点如下：

图 1:2017 年全国企业负担评价总指数

（一）总体负担呈现降低趋势

全国平均企业负担评价总指数较上年降低 0.102，降幅为

9.38%，31 个省（区、市）企业负担评价总指数均有所回落，

企业整体负担有所减轻，特别是纳税、缴费、用工、人工、

融资等多项子指数均较上年均有所降低。

2 各省（区、市）总指数由小到大排列，呈线性分布，各省算数平均值基本代表全国平均水平。其中可

决系数 R2为 0.955，拟合度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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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全国企业负担评价总指数及各项子指数

排序 地区 总指数

子指数

纳税负

担指数

缴费负

担指数

融资成

本指数

人工成

本指数

用电成

本指数

制度性

交易成

本指数

企业负担

主观感受

指数

1 湖南 0.833 0.945 0.784 0.596 0.614 1.607 1.039 0.625

2 福建 0.847 0.634 0.734 0.621 0.719 1.440 1.423 0.566

3 陕西 0.857 0.821 1.075 0.641 0.656 1.389 1.153 0.770

4 河南 0.859 0.577 0.756 0.587 0.665 1.539 1.191 0.750

5 吉林 0.862 0.668 0.655 0.627 0.698 1.660 0.843 1.035

6 河北 0.867 0.642 0.923 0.623 0.618 1.180 1.473 0.721

7 江苏 0.869 0.738 0.715 0.566 0.738 1.692 1.190 0.697

8 山东 0.870 0.648 0.747 0.658 0.678 1.508 1.151 0.607

9 广东 0.872 0.877 0.687 0.543 0.789 1.812 1.439 0.500

10 湖北 0.876 0.684 0.784 0.999 0.580 0.684 1.610 1.029

11 广西 0.899 0.688 0.768 0.625 0.661 1.574 1.537 1.036

12 辽宁 0.921 0.846 0.647 0.510 0.835 1.472 1.395 1.311

13 四川 0.935 0.722 0.844 0.712 0.801 1.493 1.400 0.893

14 贵州 0.940 1.004 0.734 0.821 0.860 1.200 1.055 1.361

15 重庆 0.973 0.759 0.950 0.670 0.687 1.634 1.400 1.238

--- 全国 0.986 0.867 0.891 0.793 0.832 1.402 1.225 1.189

16 安徽 1.023 0.839 0.868 0.632 1.359 1.516 0.973 0.524

17 浙江 1.048 0.892 0.812 0.687 0.968 1.754 1.176 1.603

18 江西 1.070 0.642 0.924 1.159 0.766 1.574 0.976 1.287

19 黑龙江 1.072 0.728 0.640 1.023 0.944 1.626 1.196 1.852

20 天津 1.075 0.850 0.975 0.653 1.069 1.867 1.032 1.459

21 海南 1.077 1.288 1.589 0.864 0.633 1.391 1.272 1.189

22 宁夏 1.079 0.803 1.036 1.138 0.787 0.880 1.027 1.287

23 北京 1.083 1.351 0.716 0.637 1.026 1.795 1.826 1.139

24 内蒙古 1.085 0.995 0.796 1.106 1.062 0.897 1.059 1.966

25 上海 1.088 1.578 1.094 0.523 0.974 1.970 1.217 1.090

26 云南 1.090 1.103 0.994 0.957 0.841 0.975 1.229 2.000

27 青海 1.093 0.774 0.775 1.432 0.985 0.624 1.240 1.557

28 山西 1.095 0.966 1.053 1.128 0.907 1.009 1.135 1.557

29 西藏 1.097 0.974 1.074 0.955 1.150 1.953 1.053 1.680

30 甘肃 1.100 0.846 1.137 0.899 0.788 1.236 1.327 1.557

31 新疆 1.105 0.990 1.327 1.005 0.935 0.500 0.946 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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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西部地区
3
整体负担仍然较重

西部 12个省（区、市）成本负担总指数平均值为 1.020，

其中 7个省（区、市）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在总指数最高的

10个省份中，西部占 7个，较上年增加 1个。中部地区整体

负担较轻，8个省份总指数平均为 0.966，其中 4个省份低于

全国平均水平，3个排全国前 5位。东部地区负担情况处于中

间水平，11个省（市）指数平均为 0.967，略低于全国平均

水平，但上海、北京等 5个省市高于全国平均。

图 2:2017 年总指数区域间比较

（三）不同领域成本负担差别较大

从成本负担的具体领域看，西部地区用电成本低的优势

明显，但企业对自身负担的主观感受强，缴费等非税负担也

3 报告中西部地区是指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和新

疆 12省（区、市）；中部地区是指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 8省；东部地区

是指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 11省（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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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重，人工成本比中部略高，融资成本长期居高不下；东部

地区企业负担主观感受有所降低，融资成本负担相对较轻，

但纳税、制度性交易、用电等成本负担明显高于其它地区；

中部地区税收、缴费、制度性交易成本负担较低，但融资负

担、企业对自身负担的主观感受等较东部地区高，导致总体

水平与东部相当。

图 3:不同区域企业负担子指数

二、具体评价指标情况

（一）纳税负担相关指标

纳税是衡量企业成本负担情况的最重要指标。具体指标

（4项）包括全省
4
税收收入

5
与地区生产总值（GDP）的比值，

以及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应交增值

税、应交所得税与其主营业务收入的比值等。

4 报告中涉及财政预算概念的全省包括省本级和省以下各地市。

5 报告中全省税收收入指 2017年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决算表中的税收收入决算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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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1：税收收入与 GDP 比
6

此项指标为国际通行的用于衡量宏观税负痛苦程度的指

标，其中地方税收收入包括缴入地方国库的企业所得税、增

值税、营业税（2017 年）等 14 项税收收入。全国各省（区、

市）税收收入与其 GDP 比值分布在 0.0518-0.1946 之间，平

均值为 0.0829，较上年下降 0.83%，仅内蒙古、黑龙江等 7

个省（区、市）较上年出现增长，而降幅最大的为江苏

（12.04%）。比值最高的两个地区依次为上海（0.1946）、

北京（0.1670），明显高于其它地区，这与两个地区的产业

结构有关，由于上海、北京均以高附加值的第三产业为经济

主导，同时又具有“总部经济”、“平台经济”密集的特征，

税源相对较多。最低的依次是河南（0.0518）、广西（0.0519）、

黑龙江（0.0557）、吉林（0.0559），有 25 个地区比值分布

在 0.06-0.13 之间。

图 4:税收收入与地区生产总值比

6 报告中各指标的单位均使用基础数据进行衡量比较，各项指数则是通过标准化计算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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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2：规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与其主营业

务收入比
7

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核算企业经营活动发生的消费税、

城市维护建设税、资源税、教育费附加等相关税费。全国各

省（区、市）规上工业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与其主营业务收

入的比分布在 0.0094-0.0706 之间，平均值为 0.0238，较上

年上升 0.87%。最高的依次是云南（0.0706）、海南（0.0545）

和新疆（0.0418），明显高于全国平均值；最低的依次是河

南（0.0094）、江苏（0.0099）和福建（0.0100），有 24 个

地区比值在 0.01-0.04 之间。

图 5:规上工业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与主营业务收入比

指标 3：规上工业企业应交增值税与其主营业务收入比

各省（区、市）规上工业应交增值税与其主营业务收入

7 报告指标采用可统计的权威部门发布的数据，包括 2017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以下简称“规上

工业”）各项主要经济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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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比分布在 0.0065-0.0567 之间，平均值为 0.0303，较上年

上升 1.68%。最低的江西（0.0065）、山东（0.0173）、湖南

（0.0191）低于 0.02，而最高的海南（0.0403）、内蒙古

（0.0436）、山西（0.0439）和西藏（0.0567）均超过了 0.04，

其余 24 个地区比值在 0.02-0.04 之间。

图 6:规上工业应交增值税与主营业务收入比

指标 4：规上工业企业应交所得税与其主营业务收入比

各省（区、市）规上工业应交所得税与其主营业务收入

比分布在 0.0050-0.0512 之间，平均值为 0.0108，较上年增

加 25.6%。最低的是江西（0.0050）、宁夏（0.0053）、黑龙

江（0.0057）、甘肃（0.0058），而最高的山东（0.0208）、

广西（0.0296）和安徽（0.0512）均超过了 0.020，其余 24

个地区比值在 0.006-0.020 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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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规上工业应交所得税与主营业务收入比

（二）缴费负担相关指标

缴费是衡量企业缴纳各类收费基金等非税负担的重要指

标，具体指标（4项）包括全省非税收入
8
、政府性基金项目

收入
9
、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

10
与地区生产总值（GDP）的比值，

以及省级政府批准设立的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数量。

指标 5：非税收入与 GDP 的比

此项指标参照宏观税负痛苦指数设置，用于衡量非税负

担的沉重程度。非税收入包括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

入、专项收入（地方教育附加、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等）、行

政事业性收费收入、罚没收入等。各省（区、市）非税收入

与其 GDP 比值分布在 0.0167-0.0482 之间，平均值为 0.0297，

与税收比值平均值的比例约为 1:5。比值最低的是浙江

8 报告中全省非税收入指 2016年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决算表中的非税收入决算数。
9 报告中全省政府性基金项目收入指 2016年全省政府性基金收入决算表中的总决算数减去国有土地使

用权出让金收入、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收入、彩票公益金收入后得出的差额。

10 报告中全省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指 2016年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决算表中的非税收入中的行政事业

性收费收入决算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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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67），其次是江苏（0.0196）；而最高的是宁夏（0.0426）

新疆（0.0478）和西藏（0.0482），有 26 个地区比值分布在

0.02-0.04 之间。

图 8:非税收入与地区生产总值比

指标 6：政府性基金项目收入与 GDP 比

政府性基金项目收入作为政府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以外重

要的非税收入来源，报告将其列为企业缴费负担，并参照税

收收入比值方式来衡量非税负担沉重程度。地方政府性基金

项目收入包括缴入地方国库的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入、地

方水库移民企业扶持基金收入、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

收入、港口建设费收入、车辆通行费收入、污水处理费收入

等。全国各省（区、市）政府性基金项目收入与其 GDP 比值

分布在 0.0033-0.0218 之间，平均值为 0.0086，与非税比值

平均值的比例约为 1:4。贵州（0.0033）比值仅为全国平均值

的 2/5，为全国最低，其次是山东（0.0035）、重庆（0.0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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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0.0038）；而最高的是海南（0.0218）。有 26 个地区

比值分布在 0.004-0.02 之间。

图 9:政府性基金项目收入与地区生产总值比

指标 7：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与 GDP 比

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作为政府重要的非税收入来源，报

告参照税收收入比值方式来衡量非税负担沉重程度。行政事

业性收费收入包括缴入地方国库的各项行政事业性收费。近

年来各地区积极清理取消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扩大免征范

围、降低收费标准，各省（区、市）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与

其 GDP 比值分布在 0.0013-0.0441 之间，平均值为 0.0068，

较上年大幅上升 15.2%。浙江（0.0013）和北京（0.0023）低

于 0.003，而最高的依次是重庆（0.0135）和山东（0.0441），

其余 27 个地区比值在 0.003-0.01 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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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与地区生产总值比

指标 8：省级政府批准设立的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

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实行中央和省两级审批管理制度。

目前，各省级政府批准设立的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数量

为 0-19 项，平均为 2.4 项。北京、山西、辽宁等 19 个地区

实现了省定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零收费”，广东在此基础

上进一步免征了中央设立的 23 项涉企收费地方收入部分。海

南项目最多（19 项），其它 11 个地区则保留 1-17 项不等。

图 11:省级政府设立的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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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制度性交易成本相关指标

该指标为上年新增指标，主要探索衡量全国各省企业办

理省级政府部门行政审批及其前置中介服务等导致的制度性

交易成本负担情况，具体指标（2项）包括省级政府部门行政

审批（许可）事项数量，及其前置中介服务事项数量。

指标 9：省级政府部门行政审批（许可）事项数量

近年来，各地区不断推动简政放权，取消和调整下放大

批行政审批（许可）事项。目前，各省级政府部门保留的行

政审批（许可）事项为 167 项至 685 项不等，平均为 338 项。

其中最少的是湖北（167 项）,其次是吉林（183），最多依次

是四川（685 项）和广西（614 项），明显高于其它地区，其

余 27 个地区在 200-500 项左右。

图 12:省级政府部门行政审批（许可）事项数量

指标 10：省级政府部门行政审批（许可）前置中介服务

事项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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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行政审批（许可）前置中介服务事项往往伴随着各

种中介机构服务收费，服务事项过多将加重企业制度性交易

成本。近年来，随着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不断推进，行政审

批前置中介服务及收费得到有效清理规范。目前，各省级政

府部门行政审批（许可）前置中介服务事项为 30-152 项不等，

分布差异较大，平均为 71 项。有 24 个地区低于 100 项，其

中最少的依次是吉林（30 项）、西藏（32 项）、山东（34

项）和江西（38 项）；数量最多的为北京（152 项）。

图 13:省级行政审批（许可）前置中介服务事项数量

（四）融资成本相关指标

此类指标主要衡量企业融资方面的成本负担情况，具体

指标（2项）包括全省规上工业财务费用、利息支出与其主营

业务收入的比值。

指标 11：规上工业企业财务费用与主营业务收入比

企业财务费用包括企业生产经营期间发生的利息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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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利息收入）、汇兑损益、金融机构手续费等筹资费用。

各省（区、市）规上工业财务费用与其主营业务收入的比值

分布在 0.0019-0.0546 之间，平均值为 0.0171，基本与去年

持平。最低的依次是辽宁（0.0019）、上海（0.0032）和江

西（0.0054），而最高的青海（0.0546）和宁夏（0.0381），

其余 26 个地区比值在 0.006-0.038 之间。整体看，地区间差

异明显，最高值是最低值的 28.74 倍，且西部地区企业的融

资成本相对较高，高于平均值的11个地区里有8个来自西部。

图 14:规上工业财务费用与主营业务收入比

指标 12：规上工业企业利息支出与主营业务收入比

利息支出直接用于核算企业贷款融资发生的利息成本。

全国各省（区、市）规上工业利息支出与其主营业务收入的

比值分布在 0.0046-0.0697 之间，平均值为 0.0186，较上年

上升 11.34%。最低的依次是上海（0.0046）、广东（0.0058），

而最高的依次为江西（0.0697）、青海（0.0509）、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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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51）、宁夏（0.0330）和新疆（0.0316），有 24 个地

区比值在 0.007-0.030 之间。

图 15:规上工业利息支出与主营业务收入比

（五）人工成本相关指标

此类指标主要衡量各地区人工成本负担情况，具体指标

（3项）包括：全省月最低工资标准（第一档），全省规模以

上工业企业应付职工薪酬、社保费与其主营业务收入比值。

指标 13：月最低工资标准（第一档地区）

全省最低工资标准可从一定程度上反映最低人工成本。

截至 2017 年底，各省执行的月最低工资标准（第一档）从 1430

到 2420 元/月，平均值为 1740 元/月。最高的依次是上海、

天津、浙江、北京、广东等东部沿海地区，超过 1800 元/月，

最低的是海南，不足 1500 元/月，其余 22 个地区则分布在

1500-1800 元/月之间。2017 年北京等 23 个省市上调了月最

低工资标准，河北等 8个省区仍执行 2016 年公布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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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月最低工资标准（第一档）

指标 14：规上工业企业社保费与其主营业务收入比

企业为职工缴纳的 5项社保费用是人工成本的重要组成

部分。全国各省（区、市）规上工业社保费与其主营业务收

入的比值分布在 0.0042-0.0367 之间，平均值为 0.0104。最

低的是云南（0.0042），最高的依次是青海（0.0367）和贵

州（0.0206），其余 28 个地区比值在 0.0043-0.020 之间。

图 17:规上工业社保费与主营业务收入比

指标 15：规上工业企业应付薪酬与主营业务收入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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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付职工薪酬综合反映企业人工成本，包括工资、各种

福利和教育经费等。全国各省（区、市）规上工业应付职工

薪酬与其主营业务收入的比值分布在 0.0363-0.1828 之间，

平均值为 0.0675。最低的是山东（0.0363）、上海（0.0393），

最高的依次是安徽（0.1828）、西藏（0.1214），远高于其

它地区，其余 29 个地区比值在 0.04-0.09 之间。

图 18:规上工业应付薪酬与主营业务收入比

（六）用电成本相关指标

用电成本相关指标主要衡量企业在用电要素方面的成本

负担情况，具体指标（2项）包括大工业用电价格、一般工商

业及其它用电价格。为便于全国各省之间比较，2项指标选取

了比较具有代表性的电压等级上的电度电价（平段），并均

含政府性基金及附加。

指标 16：大工业用电价格（平段，电度电价，电压等级

220 千伏以上，含政府性基金及附加）

通常大型工业企业的用电成本占总成本费用比重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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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各省（区、市）执行的销售电价表中（未考虑基本电

价），大工业用电价格（平段，电度电价，电压等级 220 千

伏以上，含政府性基金及附加）从 0.3472 到 0.6970 元/千瓦

时，平均值为 0.5335 元/千瓦时，较上年下降 1.61 分/千瓦

时。西部煤炭等能源优势依然明显，企业用电成本较低，其

中青海、宁夏依然最低，不足 0.39 元/千瓦时；而西藏、湖

南、天津等地区由于地理和资源等因素，电价高于 0.63 元/

千瓦时；其余 26 个地区电价在 0.40-0.63 元/千瓦时之间。

图 19:大工业用电价格（平段，电度电价，电压等级 220 千伏以上，

含政府性基金及附加）

指标 17：一般工商业及其它用电价格（平段，电压等级

1-10 千伏，含政府性基金及附加）

一般工商业电价只执行电度电价，可通过电价直接反应

用电成本。目前，全国各省（区、市）执行的销售电价表中，

一般工商业及其它用电价格（平段，电压等级 1-10 千伏，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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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性基金及附加）从 0.4810 到 0.8970 元/千瓦时，平均值

为 0.7484 元/千瓦时，较上年下降 1.83 分/千瓦时。与大工

业电价类似，部分能源大省的用电成本较低，新疆、内蒙古、

云南、青海不到 0.6435 元/千瓦时；上海等 10 个地区高于 0.8

元/千瓦时。

图 20:一般工商业及其它用电价格（平段，电压等级 1-10 千伏，含

政府性基金及附加）

（七）成本负担综合指标

此类综合指标分别从客观和主观上衡量全国各省企业成

本综合情况，具体指标（2项）包括：全省规上工业主营业务

成本与其主营业务收入的比值、调查样本企业对自身负担主

观感受的量化值。

指标 18：规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成本与收入比

企业主营业务成本占主营业务收入比重直接综合反映企

业成本负担情况。主营业务成本指企业生产和销售与主营业

务有关的产品或服务所必须投入的直接成本，主要包括原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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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人工成本等。全国各省（区、市）规上工业每百元主营

业务收入中的成本分布在 74.10 至 87.49 元，平均值为 82.86

元，较上年降低 0.97 元。24 个地区较上年不同程度降低，降

幅最明显的是内蒙古、黑龙江和青海。地区间差异明显，最

高的山东高出最低的西藏 12.39 元。西藏、内蒙古、海南等 7

个地区低于 80 元，山东等 3个地区高于 87 元，其余 21 个地

区在 80-87 元之间。

图 21: 规上工业主营业务成本与主营业务收入比值

指标 19：企业对负担的感受

根据对全国 6000 家不同规模、不同行业、不同所有制性

质的样本企业问卷调查的统计结果，将企业对自身总体成本

负担的主观感受量化处理后得出此项指标。数值越大，表明

该地区企业对自身总体成本负担的主观感受越强（1代表轻，

4代表非常重），进而从侧面对各省企业负担情况进行评价。

计算结果显示，全国各省（区、市）企业主观感受量化值分

布在 2.10 至 2.71 元之间，平均值为 2.41，较上年降低 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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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全国总体负担感受有所减轻，但仍处于“适度略偏重”

的状态。30 个地区量化值较上年不同程度降低，降幅最明显

的是内蒙古、辽宁和北京。感受最轻的广东仅为 2.10，企业

认为负担基本处于“适度”状态；云南企业感受最重，其次

是新疆、内蒙古、黑龙江、浙江均高于 2.6，处于“适度偏重”

状态。

图 22:企业对负担的感受

三、减轻企业负担工作取得的成效与存在的问题

减轻企业负担政务环境主要通过相关的制度是否建立、

减负工作组织机构是否健全、法治建设保障是否有力、惠企

减负政策信息渠道是否畅通等方面来衡量。总体来看，各地

区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工作部署，通过落实减轻企业负担

的政策措施、持续推动涉企收费清单制度的建立、不断完善

减负工作机制、积极开展政策宣传培训等活动，优化了企业

的营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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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涉企清单制度在不断完善

2017 年以来，各地区、各部门将完善涉企行政事项清单

制度作为减轻企业负担的重要举措，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一

是进一步压缩收费项目数量。截至目前，全国政府性基金为

21 项，全国性及中央部门和单位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减少到

31 项，中央定价经营服务性收费项目由 13 项压缩至 5项；地

方政府定价经营服务性收费目录单一级收费项目平均由25项

压缩至 13 项。二是进一步拓展目录清单范围。中国政府网公

布了各地区、各部门的权力和责任清单，包括行政审批、行

政检查和行政罚款等；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公布国务院

部门涉企保证金目录清单，涉及9个部门23个项目，各省（区、

市）也已公布了本地区的涉企保证金清单；原工商总局公布

随机抽查事项清单；原质检总局将全系统收费项目纳入清单

进行公示。

但是，涉企行政清单制度还存在一些不尽完善之处：一

是各地公布的权责清单存在格式不统一、标准不一致、动态

更新不及时的问题，且查询不够方便。部分地区权责清单中

的政策依据不一致，如“对经营者不执行法定价格干预措施、

紧急措施的行为进行处罚”，部分地区涉及《价格违法行为

行政处罚规定》中的三项规定，而有些地区只涉及其中一项。

还有一些地区还未建立对新修订的行政事项实施动态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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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一些企业还按照原有的规定去办理相关事项，给企业增

加了负担和不必要的误解。二是各地区公布的涉企行政事项

清单中，没有整合形成完整的涉企事项清单，特别是企业对

涉企行政检查、涉企行政处罚等意见较大，认为这些事项仍

过多过滥，呼吁进一步清理规范，完善清单制度。

（二）企业成本负担在逐步降低

为进一步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各地区因地制宜创

新降本减负举措。如广东在落实国家减税降费政策基础上连

续两年都出台10条降低企业成本、振兴实体经济的政策措施，

均为地方特色政策，含金量十足；浙江省开展大调研，部署

了一个行动，出台了三个文件，每年降低企业成本 1000 亿元

以上；四川省出台了推进电力价格改革十项举措，从上网环

节、输配环节、政府性基金及附加环节以及综合施策四个方

面进一步降低电力要素成本。

但也要看到，当前经济存在下行压力，企业对成本负担

主观感受依然较强，特别是对税负重、用工成本高、融资难

融资贵、用能用地成本高等问题的反映依然突出。由于税费

减免、社保费率调整等多属中央事权，企业呼吁国家进一步

出台降低税率政策措施，减轻企业税负负担，提高微观主体

活力。同时，区域间的不平衡现象突出，由于各地财力和产

业结构不同，降成本政策空间存在较大差异，导致不同地区

的企业成本结构存在不平衡问题，进一步影响了区域间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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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发展。

（三）优化举报查处反馈机制、严格查处违规行为

国务院和各部门、各地区均建立了企业举报查处机制，

中国政府网站开通了“国家政务服务投诉与建议”小程序，

为企业举报问题提供了很好的渠道。国务院减负办建立全国

减轻企业负担综合服务平台，针对涉企乱收费、乱摊派等问

题开通了举报邮箱和电话，并通过全国企业负担调查每年搜

集涉企问题反映上千个，已督促各地区予以分类解决。审计

署开展国家重大政策措施贯彻落实跟踪审计，每年通报涉企

违规问题上百起。价格监督部门开通了“12358”举报电话和

监管平台。湖北、广西、福建等地查出了一批自设收费项目

的违规案件，并督促有关单位和地区进行了整改。山西建立

了以市县三级服务企业办公室为主干、职能部门共同参与的

工作体系，实施包括问题受理、登记建账、跟踪进展、督促

解决、问题销号的全流程台账管理。江苏对省市县三级 187

家收费单位进行了检查，发现违规行为 50 项，涉案金额 1.53

亿元。

但也要看到，个别地区对企业举报机制仍不够重视，宣

传不到位，举报渠道藏在深闺无人知、举报机制形同虚设等

问题依然存在。企业反映：一是举报投诉电话无人接听，或

者根本打不通；二是反映了问题没有回馈，如石沉大海；三

是对反映问题的企业保护不足，问题虽然能够得到处理，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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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后企业会受到相关部门各种变相的找麻烦，因为对投诉举

报顾虑重重。

（四）多措并举优化环境

党中央、国务院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国务院部门

行政审批事项较五年前削减 44%，非行政许可审批彻底终结；

中央政府层面核准的企业投资项目减少 90%；行政审批中介服

务事项为 130 项，压缩了 74%；职业资格许可和认定大幅度减

少，为优化营商环境奠定了重要基础。各地区在认真落实中

央部署的基础上，出台了很多优化营商环境的政策措施。上

海市参照世行营商环境报告印发了《上海市着力优化营商环

境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行动方案》；浙江省不断深化

“放管服”改革，从本省实际出发，以“最多跑一次”为引

领，着力打破“信息孤岛”，努力实现“一网通办”，便利

了企业和群众办事；贵州省探索以“实体政务大厅为基础、

网上办事大厅为支撑，线上线下融合发展”的政务服务新模

式，在全国较早实现实体政务大厅和网上办事大厅省、市、

县、乡、村五级全覆盖，企业办事便利度明显提升；湖南省

和辽宁省先后将减轻企业负担工作纳入省政府绩效考核内

容；湖北省在全国率先开展了各市州企业负担评价工作，将

各市州企业负担和营商环境情况以指数的形式进行排名，分

析问题、找出差距，推动各地市改善发展环境。

同时一些地方反映，减轻企业负担、优化营商环境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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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部分领域也面临体制机制和法律法规的瓶颈，有些问题需

要从法律和中央政策层面进行协同解决，如税收、基金、工

会会费、用电用气、环保等问题，需要以促进经济长远发展

为目标，进行政策的调整和配套。电子政务系统中“信息孤

岛”问题仍待改善，企业办事往往要重复提交各种材料，费

时费力，呼吁国家建立统一的企业、个人信息系统和网上办

事申报系统，提高工作效率。此外，还有部分专家提出，“放

管服”改革重点要精兵简政，大幅减少财政供养人员，从源

头上减少政府对微观主体的行政干预。

四、进一步减轻企业负担的意见和建议

根据评价工作所发现的问题，以及调研中各地方和部门的

意见和建议，为进一步做好减轻企业负担工作，提出如下建

议：

（一）进一步推动减税降费

当前，我国制造业企业面临成本高、利润低、税负重等

一系列问题，企业的创新、投资能力和意愿在下降，实体经

济正在面临严峻挑战，急需“放水养鱼”，进一步加大减税

降费力度。一是进一步降低增值税税率，将现有的 16%和 10%

税率全部调整至 10%，增强制造业企业实力，促进实体经济转

型升级。二是严格执行《中小企业划型标准》，各部门在落

实税收优惠政策时不得自行提高标准，把本应享受政策的企

业拒之门外。三是完善增值税抵扣链条，一般纳税人购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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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客运输服务、贷款服务、餐饮服务、居民日常服务和娱

乐服务”并非直接用于职工福利和个人消费应予以抵扣，单

位员工调研、考察和项目洽谈等直接与生产经营有关的活动

购买旅客运输服务应允许抵扣，让营改增的“减税红利”真

正惠及企业。四是针对每项减税降费重大举措开展第三方评

估工作，推动惠企减负政策落实。

（二）继续完善涉企行政事项清单制度

一是全面梳理各地区、各部门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针

对涉企行政事项形成统一规范的清单制度，统一标准，形成

横向纵向可比、简单透明的清单格式，公开接受社会监督。

二是大幅减少现有的各类审批许可和前置中介服务事项，除

极个别涉及国家安全的事项外，取消其他行政审批前置中介

服务事项，全面推广事前公布标准、事后加强监管的作法。

三是完善清单动态管理机制，根据法律、法规、规章等的调

整，及时对清单事项进行调整和完善，并大幅减少部门对企

业违反法定程序滥处罚、重复检查、违规收费行为。

（三）加快推动政府职能转变

一是进一步加快“放管服”改革的力度，继续精简政府

机构和财政供养人员。二是在国家层面明确统一的政务服务

管理机构，统筹推进全国政务服务体系建设，强化对政务服

务改革工作的统筹协调及线上线下政务服务平台。三是制定

有效政务管理办法，规范和理顺推进政府服务工作中部门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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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线上与线下、技术与服务等关系。四是建立统一的企

业和个人信息系统，各部门、各地方可互通互用，打破信息

孤岛，提升办事效率，建立社会信用体系。

地区企业负担评价工作至今已连续开展六年，取得了积

极的社会反响；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完善评价指标体系，

力争更加综合全面地反映各地区、各领域企业成本负担情况，

为各级政府部门有针对性地制定惠企减负政策提供有力的支

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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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企业负担评价指数模型

一、评价指标及权重

总指数

P

子指数

A

基本指

数权重

N(%)

具体指标
原始

数据

标准

化值
权重

变量 S F W(%)

企

业

负

担

总

指

数

P

纳税

负担

相关

指数

A1

N1
（15%）

全省税收收入

地区生产总值
S1 F1

W1
（60%）

规上工业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

规上工业主营业务收入
S2 F2

W2
（20%）

规上工业应交增值税

规上工业主营业务收入
S3 F3

W3
（10%）

规上工业应交所得税

规上工业主营业务收入
S4 F4

W4
（10%）

缴费

负担

相关

指数

A2

N2
（15%）

全省非税收入

地区生产总值
S5 F5

W5
（30%）

全省政府性基金项目收入

地区生产总值
S6 F6

W6
（30%）

全省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

地区生产总值
S7 F7

W7
（10%）

省定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

数量
S8 F8

W8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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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性

交易

成本

相关

指数

A3

N3
（5%）

省级政府部门行政审批（许可）

事项数量
S9 F9

W9
（60%）

省级政府部门行政审批（许可）

前置中介服务事项数量
S10 F10

W10
（40%）

融资

成本

相关

指数

A4

N4
（20%）

规上工业财务费用

规上工业主营业务收入
S11 F11

W11
（60%）

规上工业利息支出

规上工业主营业务收入
S12 F12

W12
（40%）

人工

成本

相关

指数

A5

N5
（20%）

月最低工资标准（第一档） S13 F13
W13

（30%）

规上工业社保费

规上工业主营业务收入
S14 F14

W14
（10%）

规上工业应付职工薪酬

规上工业主营业务收入
S15 F15

W15
（60%）

用电

成本

相关

指数

A6

N6
（5%）

大工业用电价格（平段，电度

电价，电压等级 220 千伏以上）
S16 F16

W16
（50%）

一般工商业及其它用电价格

（平段，电压等级 1-10 千伏）
S17 F17

W17
（50%）

成本

负担

综合

指数

A7

N7
（20%）

规上工业主营业务成本

规上工业主营业务收入
S18 F18

W18
（50%）

企业对自身负担的主观感受量

化值
S19 F19

W19
（50%）

二、指数计算公式

（一）19 项具体指标 F标准化计算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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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 =
Smin-Smax
Smin-Si x 1.5 + 0.5

其中，Smin和 Smax分别为第 i项指标原始数据在全国 31 个

地区的最小值和最大值。

（二）7项子指数 A计算公式

A1= 


4

1i
FiWi，A2= 



8

5i
FiWi，A3= 



10

9i
FiWi，A4 = 



12

11i
FiWi

A5= 


15

13i
FiWi，A6= 



17

16i
FiWi，A7= 



19

18i
FiWi

（三）总指数 P计算公式

P= 


7

1i
AiNi

三、有关说明

评价指标选取遵循以下原则：一是选取指标与企业反映

最突出的负担问题相衔接；二是选取指标是可以获取并量化

的权威数据；三是将定量指标（地区经济指标调查）和定性

指标（企业负担主观感受网上问卷调查）相结合。

评价指标权重的确定遵循以下原则：一是与企业的成本

构成以及对成本负担反映强烈程度相衔接；二是采取专家打

分法；三是为保持指数历年可比，新增指标的权重相对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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